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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週年大會投票表決結果股東週年大會投票表決結果股東週年大會投票表決結果股東週年大會投票表決結果﹑﹑﹑﹑監事監事監事監事委任委任委任委任及派發末期股息及派發末期股息及派發末期股息及派發末期股息    
    

    

 

• 本公司董事會欣然宣佈於2015年5月27日舉行的股東週年大會上， 股東已以投票表決方式通過

所有提呈的決議案。 

 

• 本公司股東批准截至2014年12月31日止年度利潤分配方案及宣派末期股息每股人民幣0.076120

元(相等於每股0.095港元)(稅前)，有關末期股息將於2015年7月17日前後支付。 

    

    

 

 

股東週年大會表決結果股東週年大會表決結果股東週年大會表決結果股東週年大會表決結果 

 

中國電信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2014年度股東週年大會已於2015年5

月27日(星期三)於香港金鐘道88號太古廣場港麗酒店舉行(「股東週年大會」)。本公司於股東週年大會

當日之已發行股份數目為80,932,368,321股，此乃股東有權出席並可於股東週年大會上表決贊成或反對

任何決議案的股份總數。所有股東於股東週年大會上就提呈決議案進行投票時，未受任何限制。股東週

年大會召開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的要求及本公司章程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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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股東週年大會上所提呈的決議案的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普通決議案 

票數(%) 

贊成 反對 

1. 審議及批准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之本公司合併財務

報表、董事會報告書、監事會報告書及國際核數師報告及授

權本公司董事會制訂公司 2015 年度預算。 

75,186,930,326 

(99.9999%) 

96,108 

( 0.0001%) 

由於贊成票數超過二分之一，此項決議案作為普通決議案通過。 

2. 審議及批准截至2014年12月31日止之年度利潤分配方案及宣

派末期股息。 
75,200,433,157 

(99.9999%) 

107,277 

(0.0001%) 

由於贊成票數超過二分之一，此項決議案作為普通決議案通過。 

3. 審議及批准續聘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及德勤華永會計師事

務所（特殊普通合夥）分別作為截至2015年12月31日止年度本

公司的國際核數師及國內核數師，及授權董事會確定該等核數

師之酬金。 

75,198,028,263 

(99.9967%) 

2,496,171 

(0.0033%) 

由於贊成票數超過二分之一，此項決議案作為普通決議案通過。 

4. 日期為2015年4月9日之股東週年大會通告之普通決議案第4 

項（以批准選舉隋以勛先生擔任本公司監事職務） 

74,638,864,523 

(99.2570%) 

558,681,911 

(0.7430%) 

由於贊成票數超過二分之一，此項決議案作為普通決議案通過。 

5. 日期為2015年4月9日之股東週年大會通告之普通決議案第5 

項（以批准選舉葉忠先生擔任本公司監事職務） 

74,638,860,931 

(99.2571%) 

558,669,503 

(0.7429%) 

由於贊成票數超過二分之一，此項決議案作為普通決議案通過。 

 

特別決議案 

票數(%) 

贊成 反對 

6. 6.1 日期為2015年4月9日之股東週年大會通告之特別決議案

第6.1項（以批准修改公司章程第13條） 

75,200,191,233 

(99.9995%) 

341,201 

(0.0005%) 

由於贊成票數超過三分之二，此項決議案作為特別決議案通過。 

6.2 日期為2015年4月9日之股東週年大會通告之特別決議案

第6.2項（授權本公司任何董事完成公司章程修訂的登記

或備案事宜） 

75,200,102,524 

(99.9994%) 

429,910 

(0.0006%) 

由於贊成票數超過三分之二，此項決議案作為特別決議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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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決議案 

票數(%) 

贊成 反對 

7. 

 

7.1 日期為2015年4月9日之股東週年大會通告之特別決議案

第7.1項（審議及批准本公司發行債券） 

70,929,772,966 

(94.3208%) 

4,270,759,468

(5.6792%) 

由於贊成票數超過三分之二，此項決議案作為特別決議案通過。 

7.2 日期為2015年4月9日之股東週年大會通告之特別決議案

第7.2項(授權董事會發行債券及確定債券的具體條款和

條件） 

 70,865,371,318 

(94.2352%) 

4,335,161,116

(5.7648%) 

由於贊成票數超過三分之二，此項決議案作為特別決議案通過。 

8. 8.1 日期為2015年4月9日之股東週年大會通告之特別決議案

第8.1項（審議及批准本公司在中國境內發行公司債券） 

75,200,156,157 

(99.9995%) 

376,277 

(0.0005%) 

由於贊成票數超過三分之二，此項決議案作為特別決議案通過。 

8.2 日期為2015年4月9日之股東週年大會通告之特別決議案

第8.2項（授權董事會發行公司債券及確定公司債券的具

體條款和條件） 

75,199,899,754 

(99.9995%) 

 406,680  

(0.0005%) 

由於贊成票數超過三分之二，此項決議案作為特別決議案通過。 

9. 日期為2015年4月9日之股東週年大會通告之特別決議案第9項

（授予董事會一般性授權，以配發、發行及處理不超過本公司

現有已發行內資股及H股股本各20%的額外股份） 

 67,965,630,873 

(90.3788%) 

7,235,218,561

(9.6212%) 

由於贊成票數超過三分之二，此項決議案作為特別決議案通過。 

10. 日期為2015年4月9日之股東週年大會通告之特別決議案第10

項（授權本公司董事會增加註冊資本及修改本公司之公司章程

以反映本公司根據一般性授權對註冊資本的增加） 

68,340,441,389 

(90.8776%) 

6,860,103,045

(9.1224%) 

由於贊成票數超過三分之二，此項決議案作為特別決議案通過。 

 

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本公司H股過戶登記處）為本次股東週年大會投票的監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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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發末期股息派發末期股息派發末期股息派發末期股息    

 

本次股東週年大會通過決議宣派截至2014年12月31日止年度末期股息每股人民幣0.076120元(相等於每

股0.095港元) (稅前)予2015年6月8日（星期一）名列股東名冊之股東。本公司將於2015年6月3日（星期

三）至2015年6月8日（星期一）（首尾兩天包括在內）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本公司H股股東如欲

獲派發末期股息，而尚未登記過戶文件，須於2015年6月2日（星期二）下午4時30分或之前將過戶文件連

同有關股票交回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17樓1712-1716

室。股息以人民幣計值及宣派。內資股股東及通過港股通持有本公司H股股票的股東（「港股通股東 」）

的股息將以人民幣支付，除港股通股東以外的H股股東的股息將以港幣支付。相關折算匯 按股東週 大

會宣派股息之日前一週的中國人民銀 公佈的人民幣兌換港幣平均賣出價(人民幣0.80126元兌1.00港元)

計算。 

 

根據2008年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實施條例》的

規定，本公司將向2015年6月8日名列於H股股東名冊上的境外H股非居民企業股東（包括香港中央結算（代

理人）有限公司，其他企業代理人或受託人，或其他組織及團體）派發2014年末期股息時，代扣代繳10%

的企業所得稅。 根據國家稅務總局規定及相關法律法規，如H股個人股東為香港或澳門居民以及其他與

中國簽訂10%股息稅率的稅收協議的國家的居民，本公司將按10%的稅率代扣代繳個人所得稅。如H股個人

股東為與中國簽訂低於10%股息稅率的稅收協議的國家的居民，本公司將按10%的稅率代扣代繳股息的個

人所得稅。如H股個人股東為與中國簽訂高於10%但低於20%股息稅率的稅收協議的國家的居民，本公司將

按相關稅收協議實際稅率代扣代繳個人所得稅。如H股個人股東為與中國簽訂20%股息稅率的稅收協議的

國家的居民、與中國並沒有簽訂任何稅收協議的國家的居民以及在任何其他情況下，本公司將按20%稅率

代扣代繳個人所得稅。 

 

對於上海證券交易所投資者（包括企業和個人）投資在香港聯交所上市的本公司H股股票（「港股通 」），

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作為港股通H股投資者名義持有人接收本公司派發的股息，並通過

其登記結算系統將股息發放至相關港股通H股股票投資者。根據《關於滬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機制試

點有關稅收政策的通知（財稅[2014]81號）》的相關規定，對內地個人投資者通過港股通投資在香港聯

交所上市的本公司H股股票取得的股息，本公司按照 20% 的稅率代扣個人所得稅。對內地證券投資基金

通過港股通投資在香港聯交所上市的本公司H股股票取得的股息，比照個人投資者徵稅。本公司對港股通

內地企業投資者不代扣股息所得稅款，應納稅款由企業自行申報繳納。港股通股東股權登記日時間安排

與本公司H股股東一致。 

 
對於H股股東的納稅身份或稅務待遇及因H股股東的納稅身份或稅務待遇未能及時確定或不準確確定而引

致任何申索或對於代扣機制或安排的任何爭議，本公司概不負責，亦不承擔任何責任。對於本公司港股

通股東以外的H股股東，本公司已委任中國銀行（香港）信託有限公司為香港的收款代理人（「收款代理

人」），並會將已宣派的末期股息支付予收款代理人，以待支付予港股通股東以外的H股股東。收款代理

人將於2015年7月17日前後支付經扣除適用税項後的末期股息，而相關末期股息單將以平郵方式寄予H股

股東，郵誤風險由H股股東承擔。對於本公司港股通股東，本公司將於2015年7月17日前後支付經扣除適

用稅項後的末期股息予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限公司，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限公司將經扣除適用稅項後的

末期股息支付給港股通股東。 

    



 

 

 

5

    

監事監事監事監事委任委任委任委任        

  

股東週年大會已通過批准隋以勛先生和葉忠先生擔任本公司監事職務。他們的任期自2015年5月27日起，

至本公司於2017年召開的2016年度股東週年大會為止。本公司將與他們訂立服務合同。監事會將參考他

們於本公司的職務、責任、經驗及當前市場情況等因素釐定他們的薪酬。 

 

隋以勛先生，51歲，本公司監事會監事。隋先生現任本公司審計部總經理及天翼電信終端有限公司監事。

隋先生畢業於北京郵電學院，獲學士學位，其後獲得清華大學工商管理碩士學位。隋先生曾任中國電信

山東分公司副總經理、中國電信集團北方電信副總經理、中國電信內蒙古分公司總經理。隋先生為高級

經濟師，在電信行業具有豐富的運營管理和財務管理經驗。 

 

葉忠先生，55歲，本公司監事會監事。葉先生為高級會計師，大學本科學歷。葉先生現任浙江省財務開

發公司（為本公司內資股股東之一）副總經理，浙江省創新發展投資有限公司董事長、總經理，浙江省

信息經濟投資有限公司董事長、總經理，浙江省創業風險投資引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長，浙江省金

融市場投資有限公司董事長。葉先生曾任浙江省財政廳社會保障處副處長，浙江省紀委、監察廳駐浙江

省財政廳紀檢組副主任、監察室主任。葉先生具有豐富的政府工作經歷和國有企業管理經驗。 

 

除本公告所披露者外，隋以勛先生和葉忠先生於過往三年概無於本公司以外的任何上市公司出任董事，

彼亦無於本公司的集團成員擔任任何職位，隋以勛先生和葉忠先生概無與本公司的任何其他董事、監事、

高層管理人員、主要股東或控股股東有任何關係。此外，隋以勛先生和葉忠先生概無擁有任何根據香港

《證券和期貨條例》第XV部份所界定的本公司的股份權益。除本公告所披露者外，並無有關隋以勛先生

和葉忠先生的委任事宜需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51(2)(h)至(v)條規定作

出披露，亦無任何其他事宜需提請本公司股東注意。 

 

 

                             承董事會命  
中國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中國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中國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中國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翁順來翁順來翁順來翁順來 

香港，2015 年 5 月 27 日 

 

於本公告刊發之日的本公司董事會包括王曉初（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楊杰（總裁兼首席運營官）、

張繼平、楊小偉、孫康敏、柯瑞文（皆為執行副總裁）、朱偉（非執行董事）、謝孝衍、史美倫、徐二

明、王學明（皆為獨立非執行董事）。 

 


